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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六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六十九次会议于2017年1月25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完成。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17年1月15日分别

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八人，实

际出席董事八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十三五”战略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

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刘世超先生因工作调动，提出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财务总监职务，

同时辞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董事会对

刘世超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辛勤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股东单位的推荐，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俞浩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俞浩女士情况介绍： 

1、俞浩，女，1973 年出生，会计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CICPA）、特

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FCCA），是该国际会计组织全球理事会理事。曾任

德勤国际会计公司审计部审计经理，IBM技术产品有限公司运作控制部经理，湖

北天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迪高乐实业（深圳）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深圳市民润农产品连锁配送商业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中心总经理兼深圳市农产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 



2、俞浩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俞浩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俞浩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俞浩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本公司李平、房向东、刘东东独立董事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独立意见如

下： 

（1）公司董事会提名俞浩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和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 

（2）根据公司提供的简历，董事候选人俞浩女士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 

（3）同意提名俞浩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

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俞浩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1、个人情况介绍（详见议案（二）1-6）。 

2、本公司李平、房向东、刘东东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俞浩女士为公司财

务总监事项的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财务总监的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规

定； 

（2）俞浩女士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3）俞浩女士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同意聘任俞浩

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四)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2亿元贷款的议

案》，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为充分利用公司整体信用优势，保障公司经营和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储备多

种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审议： 

1、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2亿元的贷款。 

2、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樟洋公司对燃油供应储存系统设备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

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减值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樟洋公司）对闲置的原燃油供应储存系统设备进行了减值测试。

根据减值测试结果，樟洋公司拟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5,347,869.76元。  

2、减值测试情况说明  

截止2016年10月31日，樟洋公司原燃油供应储存系统设备账面原值

30,507,366.31元，已计提折旧13,169,984.40元，已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1,989,512.15元，账面价值为5,347,869.76元。 

    樟洋公司按照比较资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价值孰低的原则对以上设备进行

了减值测试，基准日为2016年10月31日。根据测试结果，樟洋公司上述设备于基

准日可收回价值为零，合计发生减值5,347,869.76元，减值率为100%。 

3、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七届六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樟洋公司2016年度确认燃油供应储存系

统设备减值损失人民币5,347,869.76元，并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4、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樟洋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将减少本公司2016年度利润总额

5,347,869.76元。  

5、董事会关于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樟洋公司已于2015年完成了干式燃烧室低氮改造，结合国家环保政策和电厂

战略发展，今后将不再使用燃油进行发电，原燃油供应储存系统及辅助设备不可

能重新启用，已无使用价值，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有必要对上述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预计合理。  

6、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本次樟洋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公司提供

的议案和相关资料，根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樟洋公司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樟洋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现

行会计准则规定，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樟洋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7、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樟洋公司对燃油供应储存系统设备确认减值损失并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理由和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关于上述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惠州燃气以协议方式转让持有的仲恺高新区四镇

燃气管网资产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



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市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燃气）拟通

过协议方式将持有的仲恺高新区四镇燃气管网资产转让给其控股子公司惠州市

仲恺深能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恺深能燃气），含税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2,740,592.08元。 

本次转让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收购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2、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惠州燃气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1999年01月2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钢。 

注册地址：惠州市江北云山西路10号投资大厦13 -13A楼。 

经营范围：管道燃气投资经营（专营惠州市范围内管道燃气业务），瓶装燃

气经营，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投资经营，光伏发电项目投资经营，新能源及可再生

能源项目投资经营，管道燃气网工程管理，销售：燃气具、仪器仪表、 建筑材

料、管材，危险货物运输（2类）(凭有效经营许可证)。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有87.5%股权，惠州市投资管理公司持有12.5%股权。 

惠州燃气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月 31 日(已审计) 2016 年 11月 30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77,466.92 86,229.98 

总负债 60,097.76 65,850.92 

所有者权益 17,369.16 20,379.06 

项目 2015 年 1-12月(已审计) 2016 年 1-11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403.93 37,776.90 

营业利润 1,152.54 3,961.89 

利润总额 1,123.42 3,953.46 

净利润 697.78 3,009.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4,899.69 12,059.72 

（2）仲恺深能燃气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14年06月0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钢。 

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大道中106号。 

经营范围：燃气经营：管道燃气、瓶装燃气及汽车加气项目投资。 

股东结构：惠州燃气持有60%股权，惠州市恺源燃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40%股权。 

仲恺深能燃气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月 31 日(已审计) 2016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957.78 4,449.31 

总负债 1,003.27 1,452.02 

所有者权益 2,954.51 2,997.28 

项目 2015 年 1-12月(已审计) 2016年 1月-11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75.94 1,641.32 

营业利润 -46.16 42.77 

利润总额 -46.16 42.77 

净利润 -45.49 42.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886.24 18.95 

2015年仲恺深能燃气的净利润指标与利润总额等略有差异系递延所得税所致。 

3、转让资产评估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审计，截至专项审计基准

日 2016年 4月 30日，拟转让的仲恺区域燃气管网资产账面原值为 33,725,224.15

元，累计折旧为 1,197,959.92 元，账面净值为 32,527,264.23 元。经广东中联

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4 月 30

日，拟转让管网资产的评估值为 35,785,200.00 元，较审计值 32,527,264.23

元，评估增值 3,257,935.77元，增值率为 10.02%。有关税费合计 6,955,392.08

元，因此仲恺高新区四镇燃气管网资产含税转让价格为 42,740,592.08 元。 

4、资产转让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惠州燃气将持有的仲恺区域内的燃气管网设施转让给仲恺深能燃气，有利于

理顺惠州燃气、仲恺深能燃气的燃气管网产权关系，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

务，更符合管道燃气专营权区域划分的有关精神，有利于推动仲恺深能燃气正常

业务的开展。此次转让完成后，惠州燃气将获得营业外收入3,257,935.77元，该

资产转让收益将用于补充惠州燃气的流动资金。 

5、董事会审议意见：同意惠州燃气将持有的仲恺高新区四镇燃气管网资产

协议转让给仲恺深能燃气，含税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2,740,592.08 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禄劝临亚水电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1、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深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公司）拟

以人民币 371,205,412.38元收购云南省的禄劝临亚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禄劝临亚水电）100%股权。公司为上述收购向四川公司增资人民币

371,205,412.38元。 

本次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收购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禄劝临亚水电。 

成立时间：2006年1月23日。 

注册资本：22,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年郎。 

注册地址：禄劝九龙镇木克村委会大石房村小组。 

经营范围：水力发电销售。 

核心资产：克田水电站 

股东结构：临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65%股权，赵年郎持有23%股权，浙江临亚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2%股权。 

权属情况：2016 年 8 月 3 日，临亚集团有限公司、赵年郎、浙江临亚投资

有限公司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签订了《质押担保合同》，临

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禄劝临亚水电 65%的股权、赵年郎将其持有的禄劝临

亚水电 23%的股权、浙江临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禄劝临亚水电 12%的股权

分别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被担保主债权为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分行《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对禄劝临亚水电享有的债权（贷款本金

为 2.8亿元）。转让方承诺将在股权过户前解除股权质押。 

除上述情况外，禄劝临亚水电的股权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其他争议，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禄劝临亚水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6年 6月 30 日 

(未审计) 
2015 年 12月 31 日 

(未审计) 
总资产 68,973 70,590 



总负债 55,367 57,709 

净资产 13,606 12,881 

项目 
2016年 6月 30 日 

(未审计) 
2015 年 12月 31 日 

(未审计) 

营业收入 3,675 9,173 

营业利润 724 2,859 

利润总额 724 2,8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540 6,199 

3、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临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6年11月18日。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年良。 

注册地址：浙江省临海市东塍镇中街。 

经营范围：投资业务；铝型材、铝合金门窗、铝花格网、铝合金制品制造、

加工；房地产开发经营；贵金属及制品销售；建材、金属材料、装潢材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包装材料、藤条、电线电缆、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易毒制化学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百货批发、零售。 

股东结构：赵年良持有45%股权，赵年高持有25%股权，赵年郎持有12%股权，

赵小高持有12%股权，范肖群持有6%股权。 

（2）个人股东赵年郎 

（3）浙江临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1月18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企业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肖群。 

注册地址：浙江省临海市东塍镇中街村。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 

股东结构：赵年良持有45%股权，赵年高持有25%股权，赵年郎持有12%股权，

赵小高持有12%股权，范肖群持有6%股权 

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4、收购股权情况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2016年5月31日，禄劝

临亚水电资产总额为695,125,880.66元，总负债为573,794,587.62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121,331,213.04元。经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

础法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16年5月31日，禄劝临亚水电的股东全部权益

账面净资产值12,133.12万元，评估值为37,810.21万元，评估增值25,677.09万

元。 

经协商，四川公司以人民币371,205,412.38元收购禄劝临亚水电100%股权。

收购完成后，四川公司将持有禄劝临亚水电100%股权。 

5、禄劝临亚水电投资情况 

禄劝临亚水电的主要资产是克田水电站，2007 年 2 月，云南省发改委对克

田水电站项目进行了核准，同意电站开工建设；2009 年底，电站并网运行。克

田水电站装有 3台立轴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9.9 万千瓦。 

6、收购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通过四川公司收购禄劝临亚水电 100%股权，将进一步拓展西南水电

市场，进一步增加公司清洁能源比重，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7、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本次收购禄劝临亚水电100%股权，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公司提供的议案

和相关资料，根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收购禄劝临亚水电

100%股权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禄劝临亚水电于评估基准日2016年5月31日

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净资产值12,133.12万元，评估值为37,810.21万元，评估增

值25,677.09万元，增值率为211.63%。本次收购价格以资产评估价格为基础，经

过双方谈判协商，确定禄劝临亚水电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7,120.54万

元，低于评估值，理由和依据充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公司收购禄劝临亚水电100%股权事宜。 

8、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四川公司收购临亚集团有限公司、赵年郎和浙江临亚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的禄劝临亚水电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371,205,412.38 元。 

（2）同意公司为上述收购向四川公司增资人民币 371,205,412.38 元。 

（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姆二期18万千瓦水

电站项目的议案》（详见《关于投资建设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姆二期18万千瓦水电

站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6>），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成，

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深能（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与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国水电（新加坡）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新

加坡合资 South Pacific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其中深能香港持有

90%股权，中水新加坡持有 10%股权）的巴新全资子公司 Shenzhen Energy PNG 

Hydropower Development Co., Ltd.（名称以注册登记为准）投资建设巴布亚新

几内亚拉姆二期 18 万千瓦水电站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87,722.80 万美元，

其中自有资金为 17,544.50万美元，其余投资款通过银团贷款解决； 

2、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深能（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增资 15,790.05 万美

元； 

3、同意公司按 90%股权比例为 South Pacific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向银团申请的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担保的贷款本金总额不超过

63,160.42万美元； 

4、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详见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2017-007>），此项议案获得八

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七届六十九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